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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非科技計畫 

  114 年度工作計畫書(核定版) 

 

一、計畫名稱及經費 

(一)計畫名稱：114 年雲林縣海域水質監測站維運計畫(環境保護局) 

(二)計畫經費：海委會海保署：500 千元，配合款：88.235 千元，其他：0 千

元，合計 588.235 千元。 

二、計畫編號 

(一)本年度計畫編號：114 海保-071-環-A-24 

(二)去年度計畫編號：113 海保-071-環-A-19 

註： 1.「本年度計畫編號」已先編定，請依附件一、二填列。 

 2.「去年度計畫編號」項，連續性計畫請填列 107 年度計畫編號；如係新計畫
請註明"新提計畫"。 

三、計畫依據 

依據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113 年 8 月 9 日海保環字第 1130008240A 號函辦

理。 

註：說明所依據之法令、方案或其他重要施政措施。  

四、提送機關 

(一)機關名稱： 雲林縣政府 

(二)計畫主持人： 葉增智 

(三)計畫總聯絡人：  

姓名：沈家儀 職稱：約用助理環境技

術師 

電話：05-5526262 

傳真：05-5349931 電子信箱：sula80028@gmail.com 

   

五、執行期限 

114 年 01 月 01 日至 114 年 11 月 30 日 

註： 執行期限應依據計畫研提時間填寫開始日期；計畫結束日期以不超越當年度（12

月 31 日）為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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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內容 

(一)去年度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 

113 年完成海域水質、港口水質及海灘水質監測 4 季次採樣，調查結果顯

示本縣海域及港口水質易受陸域水質影響。 

(二)擬解決問題： 

定期監測海域環境現況能確實瞭解海域環境現況，以保障親水、用水安全之

目的，透過建置海域水質環境監測站長期監測瞭解水質歷史變化趨勢，即時

監測鄰近海域水質，掌握污染情形。 

(三)計畫目標： 

1.即時監測鄰近海域水質，掌握污染情形。 

2.水質異常及時預警，供應變及管制參考，維護海洋生態環境。 

3.辦理測站啟用及宣傳，為海洋污染防治工作開啟新頁。 

(四)實施方法與步驟： 

既設海域水質監測站維運管理(校正藥劑、標準液、監測用耗材、每月通訊費、

電費、維護及保養等費用)。 

 

(五)重要工作項目： 

重要工作項目 

工   作  

數   量 

預算金額 

(千元) 
實施 

地點 
備註 

單 

位 

本年度預定

目標 

海委會

海保署

經費 

其他配

合經費 

既設海域水質監測站維運 式 1 500 88.235 
雲林縣
轄內 

 

 (六)預定進度：  

重要工作項目 

工作 

比重 

％ 

預定 

進度 

114 年 備 

註 1-3 月 4-6 月 7-9 月 10-12 月 

既設海域水質監測

站維運 
100 

工作 

內容 

既設海域

水質監測

站維運 

既設海域

水質監測

站維運 

既設海域

水質監測

站維運 

既設海域

水質監測

站維運 

 

累計 

百分比 
25 50 75 100  

累計總進度 百分比 25 50 75 100  

查核項目      

 (七)預期效益 

１、可量化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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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標項目 單位 
預   期   成   果 

(量) 

備註 

    

２、其他政策效益或不可量化效益： 

既設海域水質監測站維運管理 
 
 

 
 

註： 
1.「去年度已完成之重要計畫成果摘要」項中，如去年度未執行，請註明新提
計畫。 

2.「(五)重要工作項目」應與「(六)預定進度」之重要工作項目欄一致。 
3.「(五)重要工作項目」項中工作數量之單位須配合重要工作項目之內容予以
量化表示，如「人」、「項」、「次」。 
4.「預算」項應確實依據各重要工作項目之經費需求予以分配 (含配合款，但

累總之金額應與本計畫之總經費相同。 
5.「實施地點」應載明實施該工作所在之縣市、鄉鎮。 
6.工作比重％累計應為 100％。 
 7.工作內容「○○」請確實配合重要工作項目之內容以文字簡略載明。 
8.「累計百分比」係指各別工作項目依據不同期間，逐步累計其工作進度，期
末達 100％。 
9.「累計總進度」之「百分比」則指個別工作項目依據其工作比重與預定進度
累計百分比之乘積累加而得，年度終了數額應為 100％。 
10.查核項目請按季填列關鍵性工作，即可階段性完成之工作。 
11.可量化效益係指執行本計畫後產生的效益，例如救護收容海龜 20 隻，清除
海漂垃圾 5 公噸等。 
 
 

七、計畫經費分類 

 （單位：千元） 

經費類別 經 常 門 資 本 門 

補助費 500 0 

委辦費 0 0 

其  他 0 0 

註：請僅填海委會海保署經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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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預算細目 

(一)預算明細表 

執行機關: 單位：千元 

預算科

目代號 
預算科目 

海委會海保署 地方政 

府配合款 

其他 

配合款 
合計 說明 

經常 資本 小計 

20 業務費 500 0 500 88.235 0 588.23

5 

 

 2039 委辦費 500 0 500 88.235 0 588.23

5 

。。 

合   計 500 0 500 88.235 0 
588.23

5 

 

 

 (二)計畫經費分攤明細表 

 單位：千元 

序號 機關（單位）名稱 金額 備註 

1 海洋委員會海洋保育署 500  

2 執行機關自行配合款 88.235  

3 其他分攤補助款單位 0  

…    

計畫總經費 588.235  

 

註： 1.預算科目如如有設備費（包括資訊設備費），且單價超過（含）新台幣 100

千元，請加填附表一。 

 2.計畫中列有補助車輛、宣導廣告費等均需填列相關費用明細表（請參閱附表
二至附表三） 

 3.填列「地方政府配合款」及「其他配合款」欄位時，補助各縣市政府計畫依
「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規定，應相對編列之配合款，請
務必於表中填列，俾憑審核。並請依「中央政府各機關對民間團體及個人補(捐)

助預算執行應注意事項」，確實填列向其他機關申請補（捐）助之項目及金
額。 

 4 以計畫所生之收入（如門票收入、學員報名費等）作為其他配合款之一部或
全部者，請於說明欄確實填列收入性質、計算方式及金額。 

  

 

九、適用政府採購法之項目 

  單位:千元 

序號 採購標的 採購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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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4 年雲林縣海域水質監測站維

運計畫：588.235 千元，(海保署

補助500千元、地方配合款88.235

千元) 

588.235 

 

註： 1.計畫中適用「政府採購法」之項目，請依採購標的填列。 

 2.「採購標的」指本計畫經費所採購之工程、財物或勞務服務名稱。如有二項
以上（含二項），請分列標的與金額（單位：千元）。 

 3.「採購金額」指預算購置之總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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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一：新購設備明細表 

（單位：元） 

設備名稱 單價 數量 總價 

海委會
海保署 

經費 

購置機
關及管
理單位 

用途說明 

       

海保署經費合計 0    

註： 1.新購設備係指本計畫新購之各項設備（包括預算科目為機械設備、資訊設備、其他
設備、補助獎勵及補貼項下購置者皆屬之）單價在新台幣 100 千元以上者，其中包
括本署經費及非本署經費之各項新購設備。 

2. 購置機關及管理單位」請詳細敘明實際使用或管理單位。 

 

 

附表二：車輛明細表 

單位：元 

車輛種類 

排氣量
或噸位
數 

單價 

購置 

數量 

(輛) 

總價 

海委
會海
保署
經費 

有否冷
藏(凍) 

設備 

購置 

機關 

用途 

說明 

 

 

        

 

 

 

附表三：宣導廣告明細表 
單位：元 

宣導 

主題 

媒體類別 

(報紙、電

視、 

廣播、雜
誌等) 

預定

辦 

理期
間 

海委

會海
保署
經費 

購置 

機關 
備註 

      

 


